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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99998888 年年年年 1111 至至至至 6666 月緩起訴處分金月緩起訴處分金月緩起訴處分金月緩起訴處分金查核評估查核評估查核評估查核評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編號 單位 查核經過 審核結果 

一 

 

財團法人

新竹縣天

主教世光

教養院 

1.緩起訴處分金帳列餘額與存褶

不符，係因開戶金 1,000 元及

1-6 月支出 68,407 元尚未由銀

行提領。 

2.其餘未發現重大應改進事項。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二 

 

財團法人

新竹市天

主教仁愛

社會福利

基金會 

1.帳載及存褶期初餘額 226 元係

該存褶帳戶未做為緩起訴處分

金專戶以前所餘存款，基金會

已於 7/29 轉出。 

2.餘未發現重大應改進事項。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三 財團法人

天主教善

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附設德心

之家 

1. 帳列餘額與存褶餘額差額

1,191 元係遊戲治療計畫帳上

已列支出銀行尚未支付。 

2.餘未發現重大應改進事項。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四 財團法人

創世社會

福利基金

會附設新

竹市私立

創世清寒

植物人安

養院 

1. 帳列餘額與存褶餘額差額

21,276 係 6 月份支出尚未由銀

行提領。 

2.憑證第 8 號單據 33、憑證第 27

號單據 100，向尚倫醫療儀器

有限公司購買甘油球數量 2400

× 單 價 2.095=5,028 誤 植 為

5,029 元（附件 4-4~4-5）。憑

證第 15 號單據 61 美德耐股份

有限公司署新門市部發票採購

血粘試紙 1026 元×0.05=營業稅

51.3 元，發票卻記載 54 元？ 

3.核銷院民醫藥費、掛號費、伙

食費等非緩起訴處分金申請計

畫所列項目。 

指正事項指正事項指正事項指正事項：：：：    

1.第 2 點部分，爾後收到發票或收

據等核銷單據時，請注意計算是

否有誤。 

2.請觀護人室發函該單位請其說明

有關醫藥費、掛號費、伙食費等

核銷項目與原申請計畫不符之原

因，爾後請依實際用途提列申請

計畫。 

五 新竹市觀

護志工協

進會 

1.該協會 98 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

金申請計畫獲本署 98 年 10 月

「98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

查小組第 6 次會議」審查追認

通過。 

2.餘未發現重大應改進事項。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六 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

基金會新

竹分會 

未發現有重大異常情事，存摺餘

額核與帳列餘額相符。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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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團法人

新竹市私

立天主教

仁愛啟智

中心 

1.98 年助學金明細(交大工作隊

徐彪魁)補助金額 12000，該明

細欠缺簽章，請補正，並說明

是否確實發放。 

2.未發現有重大異常情事，存摺

餘額核與帳列餘額相符。 

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 

98 年助學金明細請補章並說明是

否確實發放。 

八 財團法人

基督教中

華協力會

附設新竹

私立伯大

尼老人養

護中心 

1.憑證編號 1 便當費 207,720 元

，僅附有送便當次數統計表，

欠缺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等原

始憑證，請補正。 

2.其餘未發現有重大異常情事，

存摺餘額核與帳列餘額相符。 

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    

便當費部分，請提出原始採買證明

。 

    

九 新竹縣歡

呼兒協會 

本期無支用，存摺餘額核與帳列

餘額相符。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十 財團法人

台灣省天

主教會新

竹教區附

設私立藍

天家園 

1.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欠載統一編

號，請補正。 

2.其餘未發現有重大異常情事，

存摺餘額核與帳列餘額相符。 

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    

請於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填載統一

編號。 

 

 

十一 臺灣省私

立桃園仁

愛之家附

設新竹老

人養護中

心 

支出與憑證相符，本期結餘亦與

存摺餘額相符。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十二 財團法人

新竹常青

啟智文教

基金會 

支出與憑證相符，本期結餘亦與

存摺餘額相符。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十三 財團法人

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

會 

支出與憑證相符，本期結餘亦與

存摺餘額相符。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十四 財團法人

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

金會新竹

分事務所 

支出與憑證相符，本期結餘亦與

存摺餘額相符。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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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新

竹分會 

1、收支明細表上所載之傳票號碼

自「支 007」起至「支 024」

均誤載（應為「支 008」…「

支 025」）。 

2、不符合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

分作業要點（九）4(4）之支

付原則：「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公益團體、、、、地方自地方自地方自地方自

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諸如諸如諸如諸如

：：：：辦公房舍購置經費辦公房舍購置經費辦公房舍購置經費辦公房舍購置經費、、、、房租房租房租房租、、、、

水電水電水電水電、、、、瓦斯費瓦斯費瓦斯費瓦斯費、、、、人事薪資人事薪資人事薪資人事薪資、、、、加加加加

班費班費班費班費、、、、設備費用設備費用設備費用設備費用、、、、固定資產等固定資產等固定資產等固定資產等

），），），），屬申請計畫外屬申請計畫外屬申請計畫外屬申請計畫外，，，，為公益團為公益團為公益團為公益團

體本身賴以生存體本身賴以生存體本身賴以生存體本身賴以生存，，，，而與公益無而與公益無而與公益無而與公益無

直接關係之項目直接關係之項目直接關係之項目直接關係之項目；；；；或屬政府應或屬政府應或屬政府應或屬政府應

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

目者目者目者目者，，，，均不予支付均不予支付均不予支付均不予支付。。。。」,臚列

如下：    

(1)1/19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1 月膳雜費-曾錦蓮」

8,000 元。                                                                                                   

(2)2/23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2 月膳雜費-曾錦蓮」

4,400 元。 

(3)2/23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1 月、2 月膳雜費-鄭瑞惠

」14,800 元。 

(4)3/3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12-2 月膳雜費-方桂勤等

人」10,400 元。 

(5)5/5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膳雜費-鄭瑞惠」8,800 元

。 

(6)6/1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膳雜費-鄭瑞惠」8,400 元

。 

(7)6/1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膳雜費-畢安芳等人」

1,400 元。 

(8)6/25 保護費用「志工值班

膳雜費-鄭瑞惠」9,200 元

。 

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    

收支明細表上所載之傳票號碼

007-024 請均更正為「支 008」…

「支 025」。 

    

指正事項指正事項指正事項指正事項：：：：    

第 2 點(1)-(8)，有關「志工繕雜

費」應列為會內人事固定成本費用

，日後若欲申請者，請需符合緩起

訴處分作業要點(九)4(4)之規定，

並符合與公益有關及屬申請計畫內

之項目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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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社團法人

新竹市生

命線團體 

1、憑證編號：緩 0024 未標示日

期。 

 

2、憑證編號：緩 0007、0008、

0011、0012、0013、0014、

0015 之手續費支出無郵政劃

撥儲金帳戶收支詳情單可供核

對。 

 

3、98 年度支付 97 年度費用（講

師薪資）共計 24,000 元，屬

97 年度之費用，非屬 98 年度

之費用，請於期初數調整。 

 

4、帳列支出面「憑證編號：2-

E016-980216 湯承憲匯錯提出

20,000 元」，該筆既屬湯承憲

於 97 年度匯錯帳戶，直接於

調整 98 年期初數（非製作支

出傳票，而係轉帳傳票，用以

調整期初數）即可，否則會造

成 98 年期初數多列 20,000 元

、98 年度上半年度支出面亦

高估 20,000 元，亦即無須於

「社團法人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緩起訴處分收支餘絀表」單獨

列示為支出科目（跨年度情形

，僅需於期初數調整即可，請

勿列帳於 98 年度支出）。 

 

5、帳列支出面「憑證編號：3-

E030-980330 邱嘉蕙 970916

匯錯提出 45,000 元」，該筆既

屬邱嘉蕙於 97 年度匯錯帳戶

，直接於調整 98 年期初數（

非製作支出傳票，而係轉帳傳

票，用以調整期初數）即可，

否則會造成 98 年期初數多列

45,000 元、98 年度上半年度

支出面亦高估 45,000 元，無

須於「社團法人新竹市生命線

協會緩起訴處分收支餘絀表」

單獨列示為支出科目（跨年度

情形，僅需於期初數調整即可

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 

第 3-7 點：皆屬年度跨帳部分，當

初收支方面列錯，請回

歸正常科目列帳方式。 

第 8 點：講師同一人，為何領據非

同一人簽名，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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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列帳於 98 年度支出）。 

 

6、帳列支出面「憑證編號：2-

E030-1-980302 郵局誤提

6,000 元」與收入面「憑證編

號：緩 0004-980316 郵局存回

6,000 元」，就「憑證編號：

2-E030-1-980302 郵局誤提

6,000 元」言屬錯帳，直接於

支出面沖回即可，否則會造成

收入面（多列「憑證編號：緩

0004-980316 郵局存回 6,000

元」）與支出面均高估 6,000

元。（非製作支出、收入傳票

，而係轉帳傳票調整即可） 

 

7、收入、支出個別科目係屬年度

概念，無庸在「社團法人新竹

市生命線協會緩起訴處分收支

餘絀表」累計 97 年度及 98 年

度。 

 

8、憑證編號：4-E047-2（980430

領具 6,300 元）與憑證編號：

6-E038-1（980630 領具 2,100

元）講師蕭玉玫之收據似非同

一人筆跡。 

 

9、講師收據應留電話號碼，以供

本署抽查是否屬實。 

 

十七 財團法人

新竹市愛

恆啟能中

心 

1、帳列支出面有 2 筆「用行動愛

地球-保育動物 123，46,193

元」，係屬重複列帳，只需於

支出面調整即可，無庸於收入

面增列收入，否則會造成 98

上半年度收入面與 98 下半年

度支出面均高估 46,193 元。（

非製作支出、收入傳票，而係

轉帳傳票調整即可） 

 

2、2009/3/9、收據編號：

10000764 號，緩起訴處分金

20,000 元，惟收入明細與存

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補正事項：：：：    

第 2 點，98/3/9 開立收據(編號：

10000764 號)乙紙，為何收入明細

與存褶均無該筆資料，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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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均無該筆。 

 

3、前期有補正事項，似未提供。 

十八 財團法人

台灣省天

主教會新

竹教區附

設聖方濟

兒少中心 

1、新單位第 1 次查核，未提供執

行計畫書供核對支出是否符合

申請目的。（已電話聯絡補提

。另該中心表示，所支付之項

目暫時以該中心非「緩起訴處

分金」帳戶支付，待本署查核

後，方予歸墊。） 

 

2、依據「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

分作業要點第三點（九）4、

支付原則（2）：緩起訴處分金

受支付對象於舉辦公益活動、

或從事公益服務、或購置公益

或捐助物品時，是否於該物品

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顯處，記

載本公益活動或本公益或捐助

物品係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指定補助

」字樣，以彰顯檢察機關公益

之形象。」，該單位所舉辦之

活動等均未依此規定辦理。 

 

3、未製作收入、支出總表，若與

存摺餘額不符，亦應製作差額

調節表並檢附相關說明資料。 

 

4、本期查核期間為 98 年度上半

年，「緩起訴處分收入日記帳

」多列 98.7.1、98.7.2、

98.7.8 收入共四筆，合計

95,000 元。 

 

5、980514 收入日記帳編號 14-轉

出至藍天家園-羅吉皓未檢附

依據（如：本署公文或相關轉

出依據之證明） 

 

6、依據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

作業要點第三點（九）－4－

（4）之規定：與公益無直接

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准予備查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函請緩起訴處分執行審查小組留意

往後申報單位若列報有關：第 6 點

(1)-(7)、、、、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7777 點點點點專業服務進修專業服務進修專業服務進修專業服務進修----

學分費與交通費學分費與交通費學分費與交通費學分費與交通費等相關費用，因該

等費用不在緩起訴處分金支應範圍

內且與公益無直接關係，亦即不符

合緩起訴處分金支出要點之申請項

目者，建請不予同意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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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屬於受支付對象賴以

維持之辦公房舍購置經費、房

租、水電瓦斯；人事薪資、加

班費、設備費用、固定資產等

，或政府應該編列經費或已經

編列經費補助之項目，均不予

支付。 

（1）弱勢家庭兒童青少年課

輔-課輔老師（98 年 2-6 月）

140,000 元【即 6/1-A-1、A-2

課輔老師料杏蓉、李芳瑜 2 至

6 月費用，無授課時數明細】

，此為固定之人事薪資，應由

自籌財源支應，故應予剔除。 

 

（2）6/12:E-1：2 至 6 月餐點

72000 元，平均每月 14400 元

（平均每日 480 元），惟 2 至

6 月期間每隔 1 週均有 1 日支

付午餐 720 元（12 份）、晚餐

720 元（12 份），故此筆

72000 元，似非支付課輔兒少

之餐費，（況此費用為何為 1

張 6/11 開立 72000 元之收據）

，若屬已知固定費用，是否

符第 9 點規定？抑或應由自籌

財源支應？  

 

（3）接送學生交通費 2667 元，

係加油費用，是否符第 9 點規

定？其他散見於「自行車健行

」或舉辦之活動，亦有列報交

通費，若准予列支，應註明接

送起迄之里程數，亦應禁止加

油後私人目的之使用。 

 

（4）「運動課程：籃球、羽球之

「講師費」係屬每週一次之人

事薪資，共計 38,400 元是否

得支出？提請討論。 

 

（5）自行車健行：共計 53,096

元是否得支出？（98 年 2 月

份購買後，雖 4、5 月有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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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但無法看出使用情形，

無法判別有無購置後閒置之浪

費情形，況此類物品宜由自籌

財源支應）提請討論。 

 

(6)特定活動應單獨列支，勿將活

動無關事項列入，如：事隔多

月後之載送學生費用（此筆無

法判別是否與活動有關）與點

心費。 

 

（7）參與教會活動接送之交通費

及餐費，共計 56,635 元是否

得支出？提請討論。（與大法

官會議解釋第 490 號解釋文所

揭示：「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

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

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

之意旨，似有抵觸） 

 

7、專業服務進修-學分費與交通

費，共計 78,901 元與公益無

關，應予剔除。 

 

8、本期自籌財源僅 107,020 元、

本署緩起訴處分金 473,000 元

，自籌財源比率過低，過渡依

賴緩起訴處分金，與緩起訴處

分金撥付目的似有不合。 

十九 財團法人

台灣省教

會新竹教

區 

1、1 至 3 月支出：惠爾咖啡屋休

憩站耗材有多筆（憑單 11、

12、14-16、18-31、35-37、

41）與 4 至 6 月支出：20-1、

20-4、22-2、23-1、24-2、

25-2、26-2、32-4、40-2、

42-1、49-2 均為個案陪談外

食費用，考量「惠爾咖啡屋休

憩站」設置功能與目的，應減

少以緩起訴處分金支付此類費

用，或以自籌財源支應。 

 

2、講師費用、課業輔導（4 至 6

月 38 筆共計 22800 元）、「少

年自力生活適應協調活動-再

補補補補正事項正事項正事項正事項::::    

1、第 2 點，講師費及課業輔導費

用部分，前期已提出指正，惟

本期仍未說明，請說明。 

2、「藍天夢想起飛冬令營」憑證

15-4，申請金額及發票（均為

360 元），與帳列金額不符(120

元)，請說明。 

3、第 4 點第(1)點，4-6 月惠爾咖

啡屋休憩站耗材，總計多列 97

元，請說明。 

4、第 4 點第(2)－(5)點，統一編

號均未記載，請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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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練習曲」：5 月之「活動引

導員」（5 位共計 7500 元）若

為每期固定支出或為人事費用

，應由自籌財源支應。 

 

3、「藍天夢想起飛冬令營」憑證

15-4，申請金額與發票均 360

元，惟帳記 120 元。 

 

4、 

（1）4 至 6 月支出：惠爾咖啡屋

休憩站耗材，總計多列 97 元

。 

（2）4 至 6 月支出：惠爾咖啡屋

休憩站耗材，憑證編號：1-4

、3-1、5-3、36-1、38-4、

42-1、43-1、43-2、44-2、

45-1、45-2、46-1、46-2、

47-1、48-1、48-2 無統一編

號。 

（3）4 至 6 月支出：惠爾咖啡屋

休憩站-惠爾成年專業培訓、

高危險個案研討之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均未記載統一編號。 

（4）4 至 6 月支出：惠爾咖啡屋

休憩站-特殊境遇個案陪伴，

憑證編號：24-3、26 無統一

編號。 

（5）「少年自力生活適應協調活

動-再生練習曲」：5 月之免

用統一發票收據均未記載統

一編號。 

二十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新

竹分會 

1、支出傳票 2015 宣導費用共計

5,700 元，收據上之統編應記

載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

竹分會，誤列為商家之統編。 

 

2.其餘支出與憑證相符，本期結 

餘亦與存摺餘額相符。 

 

更正事更正事更正事更正事項項項項：：：：    

支出傳票 2015，收據上之統編應

為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竹分

會，誤列為商家之統編，請更正。 

四四四四、、、、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 10時 30 分)    


